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小 11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照顧班實施辦法 
壹、辦理依據：依據本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辦理。 
貳、參加對象：本校一~六年級學生，由家長決定，採自由參加方式。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定：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學生等前三類之學生，得免費參加本服務。 
參、實施日期：預估 115 年 9月 1日【二】起至 116 年 1 月 19 日【二】止(以教育局公告日期為主)。 
肆、上課時段：如時間更動將於收費前再行通知 

伍、上課方式： 
1.以完成回家功課為主，依規定不做學科課業輔導及超前進度之教學活動。 
2.為豐富課程內容，由班級授課老師視學生需要設計安排相關才藝課程、體能遊戲之教學活動。 
陸、注意事項： 
1.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定：相關費用由家長自行負擔，其中第四類情況特殊學生及領有新希望關懷卡之學生需提供證明文件。 
※第四類情況特殊學生：申請者需同時具備下列和兩條件，並於學期初先行繳納學費總額，經教育局審核通過後將 
  依據補助金額比例統一退款。 
經濟弱勢證明：中低收入戶、兒少證明或家戶年收入低於 60萬元，(需備 115年度國稅局證明文件)。 
教養弱勢證明：單親、失親、隔代教養、新住民子女等之戶籍謄本，或父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申請第四類之學生請將上述資料備妥於 115/6/18(四)前備齊交至學務處課後班紀老師。 
2.請各位家長慎重考慮後，詳填下列調查表，並請於 115/5/13（三）12:00 前，將本調查表交給學務處課後紀老師。
若逾時交回且名額已滿，將列入候補名單，敬請見諒。 
3.經調查結束後，若參加人數未達開班標準【滿 15人開班，得以不同年級混合編班】，將不予開班。 
4.為維護上課品質按規定至多收 25 位，按報名先後順序報名至額滿為止請盡速報名。 
5.參加課後照顧班之學生，午餐可自理或自費參加學校中央餐廚，費用按學期另計。 
6.退費說明：中途退出由家長提出書面申請，9/1-10/23 申請退費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三分之二；10/27-12/8，應退

還已繳費用三分之一；12/9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不予退費。 
7.參加本課程應遵守校規及教師指導，若違反校規屢勸不聽，得予以退班，以維護其他學生受教品質。 
8.若有任何課程相關問題，請電洽(02)2681-2625*838或 line:@467cnkef 課後行政紀老師。 

-----------------------------------------------------------------------------回   條  （請沿此線撕下）--------------------------------------------------------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 115 學年度第一學期參加課後照顧班意願調查表  

□ 願意參加課後班（請以正楷詳填下列資料並家長簽名）  □ 不願意參加（以下免填） 

學生姓名 
 

 性別 □男□女 班級 □我是（    ）年（    ）班座號（     ） 

緊急聯絡電話 

  務必至少留兩支電話以方便聯繫    
稱

謂

1 
 1 

稱

謂

2 
 2 

稱

謂

3 
 3 

1.參加班別 2.身份別（請明確勾選身分別，以免喪失補助權益） 

□A班 16:00放學 

□B班 17:40放學 

□C班 18:30放學 

一般 前三類 第四類（請參考陸、注意事項 1） 

□自費生 

□低收入戶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 

□原住民學生 

 □情況特殊學生 
◎需提供經濟弱勢＋教養弱勢證明 
※第四類申請者請於 115/6/18(四)12:00 前備齊資料交至學務
處課後班紀老師，以免逾時無法申請。請於學期初先行繳納學
費總額，待補助款到校後辦理退費。 

課後班午餐 

方式勾選欄 
□自理□參加學校中央餐廚，（葷食、素食）請圈選，費用按月另計 

課後班學生 

回家方式 

同意勾選欄 

□由家長親自接送□自行走路回家 

□自行搭公車回家□其他________ 

凡報名參加課後照顧班之學生家長，務必請於放學時間，親自

到校接送子女回家。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以上注意事項 

家長簽章：                    

關係：        

日期： 

 

年級 課後照顧班上課時間 預估學費 預估餐費 備註 

一、二年級 

 

A班：週一、三、四、五中午 12:00至 16:00 12039元 4070元 

(1)自 9/1(二)開學日當天開課 

(2)A班下午 16:00隨全校統一放學； 
B班下午 17:40放學，請至文心大樓穿
堂接送；C班下午 18:30放學，請至文
心大樓穿堂接送 

(3)9/25.9/28.10/9.10/26.12/25.1/1    
國定假日放假 

   12/10.11六年級畢旅 

(4) 課程是全學期，請假時段不個別退
費。冷氣費案教育局計算公式另計。 

B班：週一、三、四、五中午 12:00至 17:40 
      週二 16:00至 17:40 18221元 4070元 

C班：週一、三、四、五中午 12:00至 18:30 
    週二 16:00 至 18:30 21312元 4070元 

三、四年級 
 

B班：週三、五中午 12:00至 17:40 
      週一、二、四 16:00至 17:40 12039元 1980元 

C班：週三、五中午 12:00至 18:30 
    週一、二、四 16:00至 18:30 15130元 1980元 

五年級 

B班：週三中午 12:00至 17:40 
      週一、二、四、五 16:00至 17:40 9435元 1100元 

C班：週三中午 12:00至 18:30 
    週一、二、四、五 16:00 至 18:30 12526元 1100元 

六年級 

B班：週三中午 12:00至 17:40 
      週一、二、四、五 16:00至 17:40 9305元 1100元 

C班：週三中午 12:00至 18:30 
    週一、二、四、五 16:00 至 18:30 12331元 1100元 


